桂青办发〔2010〕19号

关于举办全区基层团干部上海研讨班的通知

共青团各市委，南宁铁路局、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广西电网公司团委，区直机关、区高校、区地税系统团工委，广西军区政治部组织处，武警广西总队团指委:
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团十六大、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不断加强全区基层团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，大力提高基层团干部队伍的整体能力素质，共青团广西区委决定于近期举办全区基层团干部上海研讨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内容

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、十七届三中、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团的十六大、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积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，切实提高团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；学习贯彻团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分析研讨新时期青年群体的主要特点和热点问题，加深对全团重点工作的理解和把握；学习考察发达地区街道社区团建、非公有制企业团建和农村团建情况，交流借鉴基层团建的先进经验。

二、培训时间和地点

研讨班共分三期，每期8天：第一期（街道社区团建研讨班）举办时间为2010年7月25日-8月1日；第二期（非公有制企业团建研讨班）举办时间为2010年9月3日-10日；第三期（农村团建研讨班）举办时间为2010年10月9日-16日。
培训地点：上海市青年管理干部学院（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574号）。

三、培训对象

各市团委书记、副书记、中层干部，各县级团委书记、副书记，各系统团委书记、副书记及所辖团组织负责人。
四、培训方式

研讨班主要以专题讲座、实地考察与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五、培训费用
学员所在单位承担学员培训费用每人2600元（不含往返交通费），学员的往返交通费回原单位报销。
六、有关要求

1、请各市级团委认真落实名额，做好学员参训组织工作，确保培训工作顺利进行。学员一经确定，必须坚持全程参训，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。

2、请各市级团委于6月10日前将《学员报名回执表》报团区委组织部。

联 系 人:王合义  覃伯儒
联系电话：0771—5862768   5853531

电子邮箱：tqwzzb531@163.com

传    真：0771—5853531

附   件：1.全区基层团干部上海研讨班名额分配表
         2.全区基层团干部上海研讨班学员报名回执表
共青团广西区委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5月21日

附件1：

全区基层团干部上海研讨班名额分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单  位
	第一期名额
	第二期名额
	第三期名额

	南宁市
	5
	5
	5

	柳州市
	5
	5
	5

	桂林市
	6
	6
	6

	梧州市
	3
	3
	3

	北海市
	3
	3
	3

	防城港市
	3
	3
	3

	钦州市
	3
	3
	3

	贵港市
	3
	3
	3

	玉林市
	3
	3
	3

	贺州市
	3
	3
	3

	百色市
	5
	5
	5

	河池市
	5
	5
	5

	来宾市
	3
	3
	3

	崇左市
	3
	3
	3

	南　铁
	3
	3
	3

	广西机场集团团委
	1
	1
	1

	区直机关团工委
	3
	3
	3

	区高校团工委
	4
	4
	4

	广西电网公司团委
	3
	3
	3

	区地税团工委
	3
	3
	3

	武警
	1
	1
	1

	军区
	1
	1
	1

	合计
	72
	72
	72


附件2：
全区基层团干部上海研讨班学员报名回执表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期次
	姓 名
	性别
	单位及职务
	联系电话
	身份证号码
	是否统一订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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